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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悯怜悯怜悯怜悯还是还是还是还是义务？义务？义务？义务？ 

 

贫穷很少是偶然的。如今日所知，贫穷经常是政策选择的结果，与任何其它原因一
样经常。国家和国际水平的公共政策过于经常地忽视或公然违反包括人权在内的减
贫所不可或缺的各项标准。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一项法律义务以确保其人
民享有生命、自由、适当生活标准、教育、最高可达到的身心健康标准、食物和住
房及其它权利。已公认在贫穷国家实现这些权利需要时间。但也明确了人权不是可
选择的、也不仅仅是愿望。 

 

履行人权和减贫之间的联系是鲜明的。人权义务要求政府把人民的福利放在首位。
并要求政府和权力机构消除贫穷的根本原因之一，即在对待不同群体时的歧视与差
别。所有国家都批准了七项核心国际人权条约中的至少一项，80%批准了四项或更
多项。越来越多的包括发展中世界在内的国家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在按照这些义务行
动，让人民有可能去法院要求政府坚持其责任以确保尊严生活和尊重其公民的人权
。   

 

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住在被控不安全的建筑物中的约300人最近成功地得到一项
防止他们被市政当局逐出的法院命令。根据南非《宪法》，人民有受宪法保护的适
当住房权利。南非高级法院裁决，在向他们提供另外的适当住处或在约翰内斯堡市
执行一项全面与协调的计划、让正处在危机情形或急需住房的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
人民逐步实现适当住房的权利之前，不能从建筑物中逐出300人。 



 

 

 

 

在通过《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结果》时，世界领导人决定把人权纳入国家政策。保
护人权的主要责任在国家政府，但其它国家以及机构也有责任依照国际人权准则和
标准行动。一个实际上缺乏保护其人民基本人权的手段的国家有义务积极寻求国际
援助与合作。同样，能够援助的国家有责任支持其它国家，使它们能够确保充分保
护本国人民的权利。在这方面，较富裕国家中有很多没有完全履行其义务。它们需
要实践其援助较穷国家减贫的承诺。以目前的速度，2015年最终期限前将达不到千
年发展目标。即使在可能达到目标的领域，在各国国内仍可能普遍存在违反国际和
国家法律承诺并威胁总成果的可持续性的巨大差异。  

 

战胜贫穷的全球义务战胜贫穷的全球义务战胜贫穷的全球义务战胜贫穷的全球义务   

 

《千年宣言》所包含的原则——

即使穷国必须在战胜国内贫困中带头，所有国家也都分担全球减贫的责任 ——

已被广泛接受。然而总的来说，还没有达到使援助在战胜贫穷中更有效的条件。还
没有发放充分数量的援助；还没有在可充分预期的、成本有效的基础上发放援助，
并且许多接受国还没有创造包括人权在内的使援助产生最佳结果的必要条件。  

 

为千年发展目标筹资的巨大援助短缺势将从2006年的460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520

亿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筹资差距尤其大，那里的援助流动需要在五年内 

加倍以达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估计成本。根据开发计划署的说法，未能通过逐步
增加援助来缩小筹资差距，将使各政府不能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要求的规模，在
改善福利和支持经济复苏所需的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不过，不仅援助
的数量要紧，而且援助的质量也要紧。在国际贸易特别是在农业贸易中缺乏公平竞
争环境也仍然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消除国内贫穷的努力的严重障碍。  

 

人权框架的首要目标是给包括穷人在内的最弱的和处于最边缘地位的人赋予权力。
人权可以帮助保护和加强他们要求权利和福利以及利用机会的能力。值得注目的是
，许多多边发展机构已把人权纳入其政策和计划，最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系统通过
了一项《关于在发展合作中采用基于人权方法的联合国共识》。越来越多的包括丹



麦、德国、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联合王国在内的捐助国也把人权方式纳入
其发展合作活动。例如瑞士发展机构（SDC）说，其工作由深刻信仰“在发展中国
家的可持续发展、减贫和促进经济繁荣只有在有善政并且只有当有关人民为其自身
的未来负起责任时才有可能” 

所支配。许多多边和区域发展银行正越来越认可人权层面和人权在其运作中的相关
性。 

 


